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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航港局東部航務中心 書函
地址：970021花蓮縣花蓮市港口路15號
聯絡人：邱立品
聯絡電話：089-219511
傳真：089-341062
電子信箱：lpchiu@motcmpb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
發文字號：東監字第113345134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15260000M113345134601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局更新製作之遊艇安全宣導單(電子檔)1份，請協

助周知貴轄內民眾及相關單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3年5月16日航員字第1131910232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加強宣導遊艇航行安全事宜，更新遊艇安全宣導單如下

（如有印製紙本需求請自行下載檔案印製），請於遊艇活

動、課程或相關業務等協助加強宣導周知：

(一)遊艇做好航行前準備

１、檢查確認保險、各項裝備、補給、蓄電池、引擎、航

行及報備均已完妥。

２、確認海洋環境：風力、浪況、潮汐、天氣、河水流向

和氣壓條件是否適合航行。

(二)出發前確認乘載安全

１、確認遊艇乘員人數(包含兒童)未超過核定乘員定額。

２、嚴禁有超載情事。

３、自用遊艇不得攬客及從事娛樂以外用途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30098171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5/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(三)遇險鎮靜應對等安全宣導事項。

正本：交通部觀光署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
理處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臺東縣綠島鄉公
所、臺東縣蘭嶼鄉公所

副本：

36


